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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摄义： 

 

见若未见时， 则不名为见， 

而言见能见， 是事则不然。
1
 

 见者如果不能见，也就不能名为见者，所以，说见者能

见，这是不合理的。 

 对方认为眼根能够见色法，所以是自性见者。我们通过上

面两颂的观察已破除了对方的观点：一、眼根不能自见，所以不

能见他。这是以立宗的方式说明自性的见者应该能见一切法，如

果不能自见就不可能有见的自性。二、遮破火喻的能立且建立正

因。我们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时的观察遮破了火能够烧他的观

点，以此也说明了眼根不可能见到他法。本颂对其摄义：见者若

根本不能见色，也就不是见者了，如果还说它能见色就不合理。 

 本颂也可作为第三种遮破方式：如果对方还认为眼根能见

色，眼根见的时候叫见者的话，那不见的时候就不能叫见者，比

 
1 《般若灯论释·观六根品》云： 

眼若未见时，不得说为见； 

而言眼能见，是义则不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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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闭上眼睛或睡觉时。这样，眼根并非恒为见者，它有见和未见

的差别。不是恒为见者就不是自性见者，不是自性见者还说见者

能见就不合理。 

二、观察是否见者： 

 

见不能有见， 非见亦不见
2
。 

 见者不能有见，非见者也不能见。 

 总的来讲，眼根作为具有自性的见者不能有见，作为非自

性的见者也不能见。如果是见者，成立见者需要一个见法
3
，再

去见还要一个见法，这样便有两个见法，有两个见法就要有两个

见者，所以见者不能有见。如果是非见者也不能有见，因为它根

本没有见法，没有见法就不可能见色法。所以不管是见者还是非

见者都不能见。 

二（破识为见者
4
）分三：一、以前面理证而破；二、以其他

理证而破；三、摄义。 

 
2 非见亦不见：《大乘中观释论·观六根品》云： 

所见亦不见，见法离性故。 
3 见法：即能见色法的功用。 
4 破识为见者：义谓遮破眼识为见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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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以前面理证而破： 

若已破于见， 则为破见者。 

 已经破除了眼根见色，也就破除了眼识见色。 

 《俱舍论》分析了有部和经部
5
的观点，有部宗认为眼根为

见者，经部宗认为眼根只起增上作用，由眼识见外面的色法
6
，

但眼识是见者也不合理。 

 “若已破于见”，前面破了有部宗眼根见色的观点，现在经

部宗认为眼根不是见者，眼识才是见者。对此我们说“则为破见

者”，破了眼根见色，也就破了眼识见色。 

 前面我们用这些推理破了有部宗的观点： 

              “是眼则不能，自见其己体。 

若不能自见，云何见余物？ 

火喻则不能，成于眼见法， 

 去未去去时，已总答是事。” 

 
5 经部：信从契经，固执承认内心外境二者皆是实有的古印度小乘教一派系名。 
6 关于见色，有部说见是“眼根”的作用；犊子部说“我”能见；大众部说眼根不能

见，“眼识”才能见，不过要利用眼根才能见。 

 《大毗婆沙论》云：[问：有契经言：“‘眼所识色’此有何意？”诸色但是眼识所

识，眼根不能了别色故。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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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我们把眼根换作识以破经部宗的观点： 

              “是识则不能，自见其己体。 

若不能自见，云何见余物？ 

火喻则不能，成于识见法， 

 去未去去时，已总答是事。” 

    其破法完全相同。 

 破了眼根、眼识见色，同样可以破耳根、耳识闻声，乃至

意根、意识知法。比如，破意根、意识： 

              “是意则不能，自知其己体， 

若不能自知，云何知余物？ 

火喻则不能，成于意知法， 

 去未去去时，已总答是事。” 

二、以其他理证而破： 

 

离见不离见， 见者不可得。 

以无见者故， 何有见可见？
7
 

 
7 《般若灯论释·观六根品》云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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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论离开见法还是不离开见法，见者都了不可得。没有见

者的缘故，哪里有见法和所见的法？ 

 “离见不离见，见者不可得。”所谓见，就是指见法或见

的行为。对方说眼识是见外境者，但这个见者是离见而见，还是

不离见而见呢？离开见的行为就不能见色法，不能见色法就不是

见者。如果不离开见的行为，那么以见法成立见者以后就没有见

法了，没有见法见者就不能见，不能见就不是见者。根据《中论

释·善解龙树密意庄严论》，不离见的情况还可以这样观察：不

离见或观待见的见者是自性已经成立还是尚未成立？如果已经成

立，就不需要观待见法；如果尚未成立，则不可能相观待，就像

兔角不存在一样。所以，不管离不离见，见者都不可得
8
。 

 

离眼不离眼，见者不可得； 

见者无有故，能所二皆空。 
8 麦彭仁波切《中论释·善解龙树密意庄严论》在中说： 

 [如果对方认为：见者就是存在的，因为其所作的业以及能作是存在的。 

 如果见者存在，则其所作的业以及能作存在就有道理，但见者并不存在。（我们有理

由提出疑问：你们安立的见者，）是与见的行为相观待还是不相观待而存在的作者

呢？ 

 如果是第一种见者，也即不离开见的行为或者与见的行为相观待的见者，是不会存在

的。 

 我们可以从见者以自性已经成立或者尚未成立两方面进行观察。 

 如果自性已经成立，则同与见法互相观待相违；如果尚未成立，则不可能相观待，如

同兔角一般。 

 如果是第二种见者，也即舍离见法的见者，也是不合理的。因为与见法不相观待的见

者并不存在，由于（该见者已经）远离见法的缘故，犹如虚空中的鲜花一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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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以无见者故，何有见可见？”既然见者不可得，那怎么

会有见法和所见的法呢？显然没有。 

 若问：破识是见者有几种推理方式？ 

    答：有两种：第一种，因为不能自见，所以不能见他；第二

种，具足见和不具足见，见者都不可得。 

 我们已经学了第一、二品，现在正在学第三品，这些推理

方式大家一定要懂，如果不懂，恐怕以后三四个月中还要“乘飞

机”，这样晕下去很痛苦。前两品的内容很重要，希望不懂的人

能把课补一补，现在补还来得及。我看有些老年人精神挺好，考

试应该没问题，但有些年轻人并不是这样，是不是推理方式不

懂？不懂的地方还是要问一问。一个推理懂了，其他就比较简单

9
。 

 

 由此可以质问道：作为因的见者都不存在，则其所见的色法、能见的眼睛或者行为，

此等一切又焉能存在呢？绝不可能存在！] 
9 一个推理懂了，其他就比较简单： 

月称菩萨于《四百论大疏·净治弟子品》中说： 

[问曰：如何方能获得无所取受的寂灭胜道耶？ 

答曰：当从睹见一切诸法空无自性（的实相）而得。 

若复征问：诸法其量无边，云何堪能睹见诸法的一切范畴耶？又复未见未断一

法，则不能得作苦边。 

如世尊云：“任由一刹那的般若胜慧，即能现前妙觉一切凡可知者、可见者与可

证者。” 

故次问曰：当如何观照此义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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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曰： 

说一法见者，即一切见者， 

以一法空性，即一切空性。 

【释文】色蕴的本性空，即是受等诸蕴的自性空；如是眼处的本性空，亦即是十二处

的自性空；如是眼界的本性空，亦即是十八界的自性空；如是凡以事物、处所、时间

与所依处的差别而分门别类森罗万象的无量无边诸法中，一法的本性空即是一切万法

的自性空。虽然瓶、盆等法其相有别，但其中的虚空却毫无别致。同理，虽然色等诸

法其相有别，但色等诸法的自性无生（本体）无别故。若能仅仅明达一法的自性无生

者，亦能尽测一切万法的自性无生。如是触类旁通推知断舍等是诸法类。 

是故《大集大虚空藏菩萨所问经》云： 

若知一法同诸法，如幻阳炎无所取； 

虚妄空寂不常恒，彼人不久成真觉。 

如是《月灯三昧经》亦云： 

以一知一切，以一切知一， 

虽有种种说，而不起于慢。 

犹知我无性，智究一切法， 

万法皆彼性，凝然如虚空。 

如彼，饮一滴海水喻。 

<饮一滴海水喻> 

譬如，海水悉皆一味故，若人饮用一方海水的咸味者，即同于饮用了一切方及方所的

海水之味。如喻所比，一切万法的有为空性亦复如是。] 


